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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372号）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规定，县财政局（国资办）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
一、清理范围
2024年10月31日以前制定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二、清理原则
清理工作根据优化营商环境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工作要求以及上位法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，逐项研究梳理，确保应改尽改、应废尽废。重点对照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）、《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403号）第六至十条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5号）等规定，提出如下清理意见：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与上位法或者改革措施相抵触，或者已被新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所替代，或者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，要予以废止；
（二）行政规范性文件适用期已过，调整对象已消失，实际上已经不再实施的，要宣布失效；
（三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分内容与上位法或者改革措施不一致的，要予以修改；
（四）行政规范性文件需继续有效但有关财税内容、收费标准需执行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以及本次清理结果公布前行政规范性文件已废止或者自动失效的，在报送时要予以注明。
三、初步清理结果
按照“谁起草实施、谁负责提出清理意见”的原则，由制发该文件的科室进行自查，明确清理范围，统一清理口径，规范清理工作，目前已梳理形成初步清理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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